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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致使义的“让”字句历来是各国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难点之一。文章通过观察ＴＯＣＦＬ学

习者语料库中韩国学习者产出的“让”字句，发现韩国学习者在“让”的误代上有明显的特征，因此从语际

迁移和语内迁移的角度找出其误代的原因。同时考察“让”字句在教材中的编排是否符合学习者的习得

顺序以及全面性，并据此提出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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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汉语是孤立语，韩语则是属于黏着语，两者不仅基本语序不同，语法的差别也大，韩语中没有等同于

汉语介词的词类，是依靠格助词来表达语法关系。因此汉语中的介词和兼类词成为韩国学生学习汉语

的难点之一。
“让”是汉语中使用广泛的一个词语。“让”具有多个义项，在汉语本体研究中，能使用于兼语句和被

动句中，且词性兼具动词和介词。众多学者研究其语义和句式取得丰富的成果（吕叔湘①；朱德熙②；刘

月华等③；肖奚强等④）。许多学者也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对汉语介词进行探 讨，进 而 提 出 教 学 建 议

（韩容洙⑤；袁慧⑥；王燕、彭有明等⑦）。观察前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目前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从整体的

角度探讨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介词的情况，少数几篇国别化的研究也以英美国家为主，较缺乏有关韩国

学生的相关研究。

本文借由观察台湾师范大学的“ＴＯＣＦＬ学习者语料库”（约１５０万字）（张 莉 萍⑧），找 出 其 中 含 有

“让”的句子，总计有２２７６笔，其中韩国学生的语料占２５２笔。在这２２７６例的语料中，有４２０例偏误语

料，韩国学生的偏误有４０例为第三多。而语料量第二多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的偏误数则仅有１３
例。由此可知韩国学生在使用“让”时，偏误率明显高于其他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可见韩国学生在“让”

字句的习得上尚有需要解决的问题，足可知其研究的价值。故本研究透过观察学习者语料库中“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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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及偏误情形，从学习者的母语和汉语本体两个角度，找出可能使学习者在输出“让”时产生偏误的原

因。且考虑到教材内容的输入也可能是影响学习者习得的因素，本文亦对台湾现行的对外汉语教材中

“让”各个义项的编排顺序和说明进行讨论，并针对偏误分析的结果提出几点教学建议，以供参考。

二、“让”字句的语义及功能分类

“让”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高，引申义也很丰富。关于“让”的义项和词类问题，学界有许多观点。

以下归纳各家学者对于“让”字句的结构与语义的相关研究，加以对照，作为本研究统计语义结构和偏误

分析的依据。

吕叔湘（１９８０）最先有系统的分析“让”的语义和用法，指出“让”可分别用作动词和介词。用作动词

时，除了一些基本的动词义“退让”、“谦让”等外，还作致使句的致使动词用，有“致使”义，其中包含容许、

听任义。且“让”作致使用时，其后必带兼语。“让”用作介词时，用法基本同“被”，作用为引进动作的施

动者，动词前或后一般有表示完成、结果的词语，或者动词本身就包含有这种意思。这种用法多用于

口语。

朱德熙（１９８２）则将“让”与“被、叫”放在介词部分一起讨论，其主要作用为引出动作的施事，例如“杯
子让他打破了”。“让、叫”表示“使令、听任、容许”意义时，“让、叫”是介词，没有具体的词汇意义，用法虽

然与兼语式很接近，但是兼语式里的前一个动词应有具体的意义。“让、叫”的宾语虽也是动作的施事，

但句子的主语不是受事，而是使令、听任、容许的主事者。不过朱先生同时间在解释兼语句时也提到，连
谓结构中如果Ｖ１是包含“使令”意义的动词，那么句首主语是Ｖ１的施事，Ｖ１的宾语是Ｖ２的施事。朱

先生在解释这一语法结构时所用之例子，也出现了包含使令意义的“叫”，如“你叫食堂多做点饭”。所以

朱先生在“让、叫”作“使令”用时的词性界定，似乎并不明确。

刘月华等（１９９６）在吕叔湘（１９８０）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到“使、让、叫、请、派、强迫”等都是表“使令”

意义的动词，可以使用在兼语句中，作第一个动词用，表示使令意义。另外“让、叫”也可作介词用，用于

被动句中，作用为引出动作的施事者，在口语中较常出现。

以上３位学者的研究，给“让”定下一个大致的语义框架。“让”可分为实义动词义、致使义、被动义

３个部分。但是其对“让”致使义的解释尚有未尽之处，因此肖奚强等（２００９）在这三个语义框架的基础

上继续研究，将“让”的致使义句进行了更细致的分类，分为：致使义句、使令义句、允许（听任）义句。
“让”作致使义用，此类句式可解释为Ｎ１使得Ｎ２出现Ｖ所叙述的情形，如例（１）。
“让”作使令义用，此类句式可解释为Ｎ１有意识的命令／要求Ｎ２作出Ｖ所描述的情况，如例（２）。
“让”作允许（听任）义用，此类句式可解释为 Ｎ１容许／任由 Ｎ２出现 Ｖ所描述的情况，如例（３）

中的。

１）要追求卓越，就要进一步做到有弹性，才能让学生更有创意、更能思考。

２）我让他自己去倒水。

３）他起身时，我们这才发觉这是一位行动非常缓慢的老人，老天！他的家人怎么会让他一人回

大陆？①

本文引用肖文中对“让”字句的分析框架，将“让”字句分为实义动词句（让１）、致使义句［致使义

句———让２．１；使令义句———让２．２；允许（听任）义句———让２．３］、被动义句（让３）３项作分析。

三、“让”偏误情况考察

（一）“让”不同义项在语料中的分布

我们在ＴＯＣＦＬ学习者语料库中检索韩国学习者“让”不同义项的使用次数，列为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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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韩国学习者“让”不同义项的使用统计

韩国学生

出现数量 使用频率

让１ １　 ０．００７％

让２．１ １８２　 １．２１３％

让２．２ ５１　 ０．３４％

让２．３ １８　 ０．１２％

让３ ０ ＮＡ

总计 ２５２　 １．６８％

　　注：韩国学生使用频率＝使用数／语料总量（约１５０万字）。频率是万分位。

从表１我们可以看到，让２．１的使用频率是最高的。且借由观察“让”的使用频率我们大致可以看出

学生的使用倾向。下面看一下“让”不同义项在各个学习阶段相关语料中的使用情况。请看表２：
表２　“让”不同义项在各个学习阶段的使用情况

使用次数 使用频率 正例数 正确率

让１

Ａ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１　 １　 ０．０２８％ ０　 ０

Ｂ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Ｃ１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总计 １　 ０．００６％ ０　 ０

让２．１

Ａ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１　 ７８　 ２．１９１％ ６９　 ８８．４６％

Ｂ２　 １００　 ３．０６７％ ８３　 ８３％

Ｃ１　 ４　 ０．４０８％ １　 ２５％
总计 １８２　 １．２１３％ １５３　 ８４．０６％

让２．２

Ａ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１　 ２０　 ０．５６１％ １８　 ９０％

Ｂ２　 ３１　 ０．９５１％ ２７　 ８７．１％

Ｃ１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总计 ５１　 ０．３４％ ４５　 ８８．２４％

让２．３

Ａ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１　 １０　 ０．２８１％ １０　 １００％

Ｂ２　 ８　 ０．２４５％ ３　 ３７．５％

Ｃ１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总计 １８　 ０．１２％ １３　 ７２．２２％

让３

Ａ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１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Ｂ２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Ｃ１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总计 ０ ＮＡ　 ＮＡ　 ＮＡ

　　注：韩国学生使用频率＝使用次数／各级语料总量（Ａ２约有１３万５千字；Ｂ１约有３５万６千字；Ｂ２约 有３２万６千

字；Ｃ１约有９万８千字），频率是万分位。正确率＝正例数／使用次数，正确率为百分位。

“让”在《新版实用视听华语》（以下简称为《视华》）①中的第２册第１２课才第一次出现。课文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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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让３的义项，该课的文法讲解则将“让”分为被动句和作致使义两个部分。《视华》第２册的教材内容

可与ＣＥＦＲ等级相对应，是为Ａ２。所以如以教材中“让”出现的阶段来看，我们可以说学生“让”的输入

应是在Ａ２阶段的后期，经过一段时间的逐渐内化，在Ｂ１和Ｂ２阶段达到使用的高峰。这个现象我们可

以从外国学生“让”的使用频率中看见。

让２．１在外国学生的使用频率中是最高的，而让２．２和让２．３的使用数皆远远低于让２．１。但是在肖奚强等

（２００９）对于汉语母语者“让”使用率的考察中，让２．２的使用率是高于让２．１和让２．３的，让２．１和让２．３的使用率

则差不多，这与韩国学习者的使用情况明显不同，且韩国学习者“让”的使用率也远低于汉语母语者“让”

的使用率。由此可知，对于韩国学习者而言“让”的使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猜测韩国学习者让２．２

使用率低于让２．１的原因可能是与让２．２意义相近的词语，如：要求等，学生会较早学习到，所以比让２．２更快

地内化为学生目的语习得的一部分，因此学生在做此意思的表达时，可能会下意识地选择对于他们而言

较为熟悉的表达方式。而让２．３是表达允许和听任义的，在学生的日常交际中，较少需要用到该义项的表

达，且ＴＯＣＦＬ写作测试的题目偏向生活 化，所 以 我 们 搜 集 到 的 语 料 中 较 少 有 使 用 让２．３的 句 子。因 此

让２．２和让２．３两者在韩国学 生 的 输 出 中 低 于 让２．１是 可 以 预 期 的。学 习 者 的 输 出 受 到 某 些 因 素 影 响 的 时

候，也可能发生使用率较低的情况，例如让３。让３使用在被动句中。但是在汉语中“被”是被动句的明显

被动标记，其用法基本等于让３。相较于“让”有多个义项，“被”仅表示被动。所以学习者需要做被动表

达时，对于他们而言，选择使用“被”是较为简单、直觉的。

从表２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让２．１和让２．２的平均正确率都有８成以上，让２．３的正确率也有７成。在“让”

的几个义项中，让２．２和让２．３在Ｂ１时正确率皆达到９成以上，按Ｂｒｏｗｎ① 的正确率标准观察学习者的习

得情况，当学习者的正确率达到８０％，习得就达到了稳定状态；当学习者的正确率达到９０％，就认为学

习者习得了这个语法项目。但是让２随着学生程度的提升，使用率的增加，正确率反而是下滑的。学习

者让２．１的使用到了Ｃ１时，虽仅有４例，但只有一例使用正确。而让２．３在Ｂ１时，学习者的正确率达到百

分之百，但是在Ｂ２却迅速下降到只剩３成。我们可以说学习者对于“让”的使用非但没有巩固，反而是

退步的。这种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是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学习者在“让”的习得方面

存在较多的问题，甚至直到高级阶段都未完全习得。
（二）“让”偏误情况考察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在使用“让”时，“让”致使义的使用率远远高于其他两种义项，因
此本文集中讨论“让”致使义的偏误情况。

韩国学生使用“让”字句出现的偏误中，以误代为多。这一部分的偏误主要是学习者对“让”字句的

语义和使用规则理解不足，而导致了“让”字句的误用。“让”字句的误代共有３４例，产生偏误的原因可

以分为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我们将“让”各个义项的误代做整理，统计出３个与“让”最常混用的词语，

得出的结果见表３：
表３　韩国学生与“让”最常混用的词语

把 对 给 总和

让２．１ ４　 ５　 ４　 １３

让２．２ ２　 ０　 ０　 ２

让２．３ ２　 １　 ２　 ５

总和 ８　 ６　 ６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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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可以知道，不管是“让”的哪一个义项，“把”和“让”的误代都是最多的，其次是“对”和“给”。

下面分别从语际迁移和语内迁移的角度，按照偏误率的高低顺序逐一进行讨论。

（三）从语际迁移角度分析产生误代的原因

１．“让”字句与“把”字句

“让”字句与“把”字句的误代是最多的。这说明学习者对于“让”字句和“把”字句的使用规则仍有模

糊不清的地方，所以容易混淆。例如：

４）．＊那个事情把他长大了。（Ｂ１　韩国）

５）．＊因此父母只好把自己的孩子也跟着别人学。（Ｂ２　韩国）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解释“把”作介词用，跟名词组合，用在动词前。“把”后的名词多半是后边动词

的宾语，由“把”字提到动词前。例４）“把”字后面应该接动作动词，“长大”则是状态动词，由此可知在语

法规则上，这里已不应该用“把”字。例４）“那件事”与“长大”之间不是处置与被处置的关系，而 是“促

使”与“被促使”的关系，这 里 符 合 让２．１的 Ｎ１导 致 Ｎ２出 现 Ｖ谓 表 述 的 情 况，因 此 应 用“让”而 不 是

“把”。例５）也应该参照４）例来考虑，“把”字后的名词通常是后面动词的宾语，但是从这句来看，“自己

的孩子”是动作的施动者而不是宾语，且父母对“孩子跟别人学”的情况起的是同意作用。

例４）、５）中“把”的位置需要的是一个表示致使意义的动词，来表示致使意义。这个动词的致使意

义还可再细分，例４）需要的是致使义；例５）需要的则是允许义（听任）。“让”做致使用也可细分这３个

义项。且根据“让”的语法特点，在表示致使义时必须带兼语，上面两个句子皆有兼语，分别为“他”、“自

己的孩子”，所以符合其使用条件。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解释介词“把”和动词“让”都可以表示致使。吕文华①也提到表示致使的“把”

字句有“使”和“让”的意思。例如：快去把你的手下人排好队。这里的“把”就可以替换为“使”或“让”。

由此我们可知道“让”和“把”有相近的义项，且在一定的句法环境下可以互换。但是学习者在使用时却

忽略了两者的差异之处。这可能是造成学习者输出“让”字句时，产生误代的原因之一。

２．“让”字句与介词“对”

“让”字句与介词“对”的误代是第二多的。下面列举几个此类的误代例句。

６）．＊我们怕我们的声音对别的同学觉得很吵。（Ｂ１　韩国）

７）．＊第一状况为工厂的噪音，让我们生活上造成不便。（Ｂ２　韩国）

《现代汉语八百词》中解释介词“对”主要有两种用法，分别是对待和指示动作的对象。“对”的第二

种义项有方向性，着重在 表 达 动 作 的 指 向，而 且 谓 语 动 词 与 宾 语 之 间 是 指 向 关 系。例６）不 管 是 套 入

“对”的哪一个义项，句子皆不能成立，显然这里用“对”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句子中，因为“我们的声音”

可能导致“别的同学 觉 得 很 吵”这 种 情 况，所 以 句 中 的“对”应 该 换 成“让”。例７）中 的 情 况 是“造 成 不

便”，那么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某个不恰当的行为或事件，所以也就是说某种行为或事件对我们产生

了影响。这里呈现的是行为、事件和我们之间的对待关系，所以这里用“让”是不合适的。

３．“让”字句与“给”

“让”字句与“给”的误代和“对”并列第二。由此可知这也是韩国学习者在使用上容易混淆的两个词

语，例如：

８）．＊但家里并不很有钱无法给孩子完成他的梦想。（Ｂ２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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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千万不要给你失去对台湾的好感。（Ｂ２　韩国）

“给”在现代汉语中跟“让”一样有多个义项，且同样兼有动词、介词两种词性。朱德熙在《语法讲义》

中解释，介词“给”主要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引出受损或受益的与事来，一种是在受事主语句里引出

施事来，作用与“叫、被、让”相似。据此可知，“让”和“给”在引出施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两者均可以表

示“被动”。但是在语料中，我们没有发现“让”和“给”在“引出施事”这一义项上存在偏误的情况。“给”

作动词用，有使对方得到、使对方遭受、容许和致使这３义。其中容许、致使义项的用法与“叫”、“让”相

近。所以在一些句子中“给”和“让”是可以互换的，例如：给他多休息几天。这句也可以改成：让他多休

息几天。在我们的语料中“让”和“给”的误代偏误大多发生在动词“给”和动词“让”之间。上面的两句例

句就是如此，不管是用“给”来引出施事或是引出受损、受益的与事，或用“给”来表示致使，显然都是不合

适的。

考察 《现代汉语八百词》、《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①中的相关例句和台湾“中央研究院现代汉语平

衡语料库 ②中的语料，我们发现“让”和“给”通用的情况通常出现在让２．２和让２．３义项上。例如：

１０）．赫斯顿坦诚，他们错在没让全公司的人参与。（“中研院汉语平衡语料库”）

１１）．校长刘雪雁表示，让孩子从小养成会找书、爱找书的习惯，以后才能不断地吸收知识。（“中

研院汉语平衡语料库”）

１２）．酒可是不给喝。（《现代汉语八百词》）

以上４个句子中的“让”和“给”皆可以互换使 用。但 不 是 全 部 使 用 让２．２和 让２．３义 项 的 句 子 皆 可 和

“给”互换。例如：

１３）．谁让你来的？（《现代汉语词典》）

１４）．要是让事态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现代汉语词典》）

分析其中的规律，发 现 在 使 用 让２．２的 句 子 中，如 果“让”字 句 的 Ｎ１和 句 子 的 主 语 不 是 同 一 个，则

“让”和“给”可以互换，如例１１）。例１１）的 Ｎ１被省略了，如将 Ｎ１补写出来，我们就可以清楚看到 Ｎ１
和句中主语是不同的。例１１）的Ｎ１是某个人，句子的主语是校长刘雪雁；若“让”字句中的Ｎ１和句子

的主语是同一个时，则两者不可互换，如例１３）。而在使用让２．３的句子中，如果“让”和“给”前面有“不”、

“没”等否定词，则两者可以互换，如例１０）、例１２）；若该句中没有否定词，则两者通常不能互换，如 例

１４）。而使用让２．１的“让”字句和“给”则通常不能互换使用，如例８）、例９）。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互

换指的是合语法，并且在语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没有太大的差别也还是存在着差别的，在预设、语

气乃至语义上仍是有不同程度的区别。

透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韩国学习者出现“让”和“给”误代的原因有可能是，认为“让”和“给”均可以

表示容许、致使义项，忽略了“让”作为致使义项使用时，其中的语义还可以再做细分。而且两者在特定

的句子中可以互换，因此混淆了使用规则上的差异，故在输出句子时，出现了“让”和“给”的误代。

（四）从语内迁移角度分析产生误代的原因

韩国学习者出现“让”误代的原因，除了语际内部知识的影响之外，母语知识与目的语知识之间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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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韩语在语言类型上属黏着语，汉语则是孤立语。韩语格助词和词尾很丰

富，但没有介词的概念；汉语则用介词表示相应的语法功能，而且介词都放置于名词成分前面，跟名词组

成介词词组来修饰谓词性词语。在韩语中与汉语介词语法功能相似的是格助词，它们可以接在名词成

分之后，表示处所、对象、时间等语法意义，在句子中表示名词与动词之间 的 关 系，例 如： 、 等。

这些格助词虽 然 与 汉 语 介 词 在 句 中 出 现 的 位 置 不 一 样，但 是 在 句 中 的 作 用 却 有 相 似 或 相 同 之 处。

例如①：

１５） ．

人们（与格助词）　　　告诉

意译：告诉大家。

１６） ．

我们　　公司（与格助词）　 经费（宾格助词）　负担

意译：经费由我们公司负担。

１７） ．

山（位格助词）　　　柴火（宾格助词）　　砍

意译：在山上砍柴。

从上面的对译来看，韩语格助词在句中的位置一般位于名词之后，这与汉语介词的情况是截然不同

的，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韩国留学生对汉语的学习与偏误。因此分析韩国学习者使用“让”出现偏误

的原因，就应该从了解汉语和韩语语法系统上的差异入手，进行对比分析。

造成“让”与其他词混淆的误代情形，我们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汉语和韩语中表致使用法的不

对称性。即韩语表达致使语义的方式可对应于多个汉语中表达致使语义的词汇。

韩语中要表达致使语义，其方法有３种②：

１．使用 致 使 动 词。其 中 致 使 动 词 大 部 分 为 主 动 动 词 或 形 容 词 语 干 后 加

所形成的③。

１８） 　
睡———使睡

１９） 　　
看———让人看

２．使用动词语干接 接尾词。

２０） ．　　 叫我说谎是不行的。

２１） ．　　 让敌人屈服。

３．使用致使补助动词 等用法。

２２） ．　　 老师叫学生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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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　　 阿哲把孩子弄哭。

２４） ．　　 姐姐给玩偶穿衣。

从上面的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中表达致使语义用的“让”、“给”、“使”、“叫”、“把”，都可以

用韩语的致使动词、动词语干接 接尾词、致使补助动词 来对译。这表示，目的

语与学生的 母 语 间 存 在 多 对 一 的 现 象。布 拉 图（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Ｐｒａｔｏｒ）①把 困 难 分 成 六 个 层 级，分 别 为 转

换———结合———分化不足———重新诠释———过度分化———分裂（引自 Ｈ．Ｄｏｕｇｌａｓ　Ｂｒｏｗｎ②）。这６个层

级依次向上排列，难度指数也随之增大。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学习“让”字句时，因为其与学习者母语的

多对一现象，进而造成 学 习 者 习 得 上 的 困 难。我 们 认 为 韩 国 学 习 者 因 为 母 语 中 没 有 对 表 致 使 语 义 的

“让”、“把”、“给”有明确区分的表达形式和概念，因此在使用上时常会出现误用的情况。

另外，比较特别的是格助词“ ”。“ ”可以表达的语法意义较多，主要可以表示所属的位置、

间接对象、被动和以……为标准等。本文只列举与“间接对象”相关的用法，即表示动作涉及的间接对

象。例如③：

２５） ．
母亲（主格助词）　孩子（与格助词）　奶（宾格助词）　 喂

意译：母亲给孩子喂奶。

２６） ．
那　　事（宾格助词）谁 （与格助词）都　　说　　　　别

意译：那事对谁都不要讲。

２７） ？

谁（主格助词）　你（与格助词）　吃　　 （完成式词尾）

意译：谁让你吃的？

由例２５）、２６）、２７）可以知道“ ”在引进间接对象的这个用法上，可与汉语的“给”、“对”、“让”对

译。因此我们认为这可能也是造成韩国学生做汉语表达时，混淆“给”、“对”、“让”３者的其中一个原因。

经由上述汉语和韩语语法系统的对比和互译的情况来看，韩语表达致使语义所使用的致使动词、动

词语干接 接尾词、致使补助动词 等用法，和 与 格 助 词 在 翻 译 成 汉 语 时，都

有一对多的情 况。所 以 我 们 认 为 这 可 能 是 导 致 韩 国 学 习 者 混 用“让”与“给”、“对”、“把”等 词 的 原 因

之一。

四、“让”在教材中的呈现

下面考察教材中有关“让”语法点的安排。本文选取台湾地区较为通行的两套教材，分别为台湾师

范大学主编的《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全套共５册）和叶德明主编的《远东生活华语》（全套３册，共４本）。

在《新版实用视听华语》第２册第１２课中出现被动句，并说明被动句常跟随介词“被”、“让”、“叫”一

起出现。同一课里也教授了致使句，并说明致使句的前一个动词常常是“让”和“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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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与《远东生活华语》的“让”编排比较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① 《远东生活华语》② 　　　　　备注

让１ 第四册第十三课 Ｘ

让２．１ 第二册第十二课 第二册（Ｂ）第二十二课

让２．２ 第二册第十二课 Ｘ

让２．３ 第三册第十二课 第二册（Ｂ）第十九课

让３ 第二册第十二课 Ｘ
《新 版 实 用 视 听 华 语》中

“被”、“让”、“叫“一起出现。

被字句
第二册第十二课、

第三册第十二课
第二册（Ａ）第十三课

《新版 实 用 视 听 华 语》先 教

“被”、“让”、“叫”，后 才 出 现

单独的“被”字句。

使字句 Ｘ 第三册第一课

《新版 实 用 视 听 华 语》在 第

五册时，在课文内容和 单 字

例句中出现了“使”，但 是 并

未对其做说明。

　　第３册第１２课出现“让”字句，并说明这个“让”是允许、听任的意思。然后同一课也教授了表被动

的“被”字句。

在《远东生活华语》第２册（Ａ）第１３课出现“被”字句，没有提及“让”。

第２册（Ｂ）第１９课出现允许和听任义的“让”字句。第２２课出现致使和引起义的“让”字句，并且说

明了表示致使或引起义的“让”字句不一定是负面的。

第３册第１课出现“使”字句，并解释“使”表示致使，口语常用“让”或“叫”。

《新版实用视听华语》将“让”的两种词性放在同一课中教授，并先教授了“被”、“让”、“叫”被动句，之

后才在下一册里单独教授“被”字句。且在进行被动句教学的时候，并没有说明“被”、“让”、“叫”３者之

间的区别，这可能会对学习者造成混淆。另外，第２册致使句的文法例句中，也举了不适合的例子，例

如：有的父母不让孩子看电视。在这句中的“让”应该是允许、听任义，而不是致使义的。《远东生活华

语》对于“让”字句的安排则较为合理。《远东生活华语》将表示允许、听任义的“让”和致使义的“让”分在

两课进行教学。并且在第３册有一个“使”字句的单独讲解，区分了“让”、“叫”和“使”使用上的差异。但

是美中不足的是，该教材中没有编列“让”使令义项、被动义项、实词义的教学，相对之下《新版实用视听

华语》对于“让”的教学是比较完整的，各个项目都安排到了。

五、教学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让”具有多个义项，且外国学习者在与人交际时也会经常地使用“让”字

句，我们也了解到韩国学习者学习“让”的系统性偏误和其原因。“让”并不像教材中的说明那么简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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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现行的教材中“让”的讲解和练习不够多，且释疑不够完全，对于“让”的教学安排也不太合理，种种

原因可能导致学习者在输出“让”字句时出现较多的偏误。因此，我们认为教材中除了应该合理安排

“让”字句各个义项的教学顺序，更应该增加“让”字句的设置，让学习者对“让”字句的使用有一个完整的

概念。

肖奚强等（２００９）使用“正确使用相对频率法”考察外国学生“让”字句的使用频率及正确使用相对频

率，找出外国学生“让”的习得顺序。我们用相同的方法，考察韩国学习者“让”字句的习得顺序，结果详

见下表：
表５　外国学生“让”字句的使用频率和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样本总量 使用频次 使用频率 正确使用频次 正确使用相对频率

让１

让２．１

让２．２

让２．３

让３

总计

１５０万字

１　 ０．００６％ ０　 ０

１８２　 １．２１３％ １５３　 ６０．７１％

５１　 ０．３４％ ４５　 １７．５６％

１８　 ０．１２％ １３　 ５．１６％

０ ＮＡ　 ０ ＮＡ

２５２　 １．６８％ ２１１ ／

　　注：外国学生使用频率＝使用次数／语料总量，频率是万分位。正确使用相对频率＝各义项的正确使用次数／各义项

的使用次数之和，频率为百分位。

从表５可以看出韩国学习者“让”的使用频率和正确使用相对频率的排序是完全一致的。按正确使

用相对频率的排序为：让２．１＞让２．２＞让２．３＞让１＝让３。

我们知道某一句式使用率越高，代表该句式在交际上的应用性和实用性越高。这样的句式往往应

该早点教予学习者，学习者也更容易习得。所以我们认为在“让”字句的教学安排上，应该先出现让２．１

（致使义），接着再出现让２．２（使令义），最后再出现让２．３［允许（包含听任义）］。且应该区分让２．１和让２．２，而

不应该像现行的教材一样，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教学。在被动句方面，则应先教授较为单纯的“被”字

句。在学习者学会了被动句基本的语法规则之后，再教授“让”、“叫”被动句，这样可以降低学习难度。

另外让１的部分，学习者的使用率不高，且让１的相关词汇在“华语八千词表”①中属于高级词汇，所以我们

认为让１不应该是教学中的重点，可以等学习者有一定的程度后，再来考虑让１的教学。

除此之外，教师也应该对韩国学习者“让”的偏误类型及其成因有清楚的概念。教师对汉韩两种语

言系统的异同该有一定的把握，具备基本的汉韩语法对比能力。如此教师才能知道为何学习者在输出

“让”时会发生偏误，才能针对性的设计练习内容，进行适当的对译训练，在教学中提醒学生，避免学生发

生系统性的偏误。例如：“让”和“把”的误代。“把”可作致使用，等同于“让”、“叫”，所以学习者在做致使

句的输出时，可能将“把”的致使义扩大，认为所有使用“让”的致使句都能使用“把”，而忽略“让”除了有

致使义外还包含了其他义项，以及使用“把”字句的两个必要条件：处置义和宾语有定性。另外，“让”和

“把”在韩语中可以使用相同的词汇对译，具有多对一的现象。所以老师在教学时，应该注意到这两个部

分，针对“让”和“把”的异同作说明，也需要多安排汉韩的对译练习，加强学习者对两者的区别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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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对韩国学习者“让”字句的使用和偏误分析，我们总结了几点建议：

１．让１的教学可等学习者有一定的汉语程度，根据交际的需求来设置；

２．应先教授让２．１，再教授让２．２，最后教授让２．３；

３．让２．１跟让２．２应分开教学；

４．“被”字句和“让”字句应分开教学，先教“被”字句，再教“让”的被动句；

５．应特别设置“让”字句的教学，让学习者有一个系统性的概念；

６．教师应对学习者常犯的误代偏误有区别异同的能力，也必须具备汉韩语言对比的基本能力。

本文虽是基于韩国学习者的“让”字句偏误分析，但“让”的多义和使用条件要求对其他母语背景的

学习者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包括本文提出的“让”不同义项及句式的教学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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